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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详见刊登在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2020年 12 月 5日）以及《西藏奇

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9）（2020年 12 月 22日）。 

因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营销”）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 3亿元人民币，需公司对西藏营销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拟

与民生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 3亿元及主

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具体办理事宜由公司财务部执行。 

本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已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笔担

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本担保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 9 月 29日 

3、住所：拉萨市柳梧新区茶古大道规划路 

4、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主营业务：中成药的批发；冬虫夏草、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医疗

器械、化妆品、消毒产品、保健品、日用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西藏营销 100%股权，西藏营销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21.06.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693.61 82,017.82 

负债总额 57,933.91 49,086.1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10.28 20,009.25 

流动负债总额 48,078.57 39,228.2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20,759.70 32,931.65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营业收入 137,396.50 69,653.15 

利润总额 4,097.00 5,785.75 

净利润 3,579.98 5,029.79 

9、信用等级：AA 

10、西藏营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 

保证人：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主合同：民生银行与西藏营销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最高债权额：公司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30,000 万元人

民币）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1年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该笔

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合同签订地：拉萨 

四、董事会意见 

西藏营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西藏营销的银行融资事项提供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保证，目的是保证西藏营销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优化资本结构，更好

地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开展相关业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对西藏营销具有实际控制权，为其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可以切实做到

有效监督和管控，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鉴于本次被担保人西藏营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措

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

额为 30,000 万元（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30,0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39%。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

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核查，独立董事认为，相关银行授信及担保主要

为子公司经营所需，有利于其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子公司的共同利益；公司能

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综上所述，同意公司对西藏营

销银行授信业务提供对外担保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21 年 9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